
南京农业大学教务处函件 

教教[2020] 106 号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关于选派本科生赴国内一流农林类高校访学的通知 

 各相关学院： 

 为推进高等农林教育综合改革，促进卓越农林人才培养工作，

充分发挥学校优势和特色，进一步提升本科生培养质量，根据中国农

业大学、南京农业大学、华中农业大学、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四所教育

部所属高等农业院校达成的《本科生联合培养协议书》，学校拟选派

各 10 名优秀本科生分赴其他三所高校相应专业完成为期一学年的访

学项目，请有意参加该项目的同学于 2020 年 7 月 12日前向学院提交

申请，各学院于 2020 年 7 月 14日前完成初选并按推荐顺序提交汇总

表至教务处。学校将根据选拔流程，组织专家择优推荐，请相关人员

关注教务处网站后续通知。具体要求如下。 

 一、申请条件 

（一）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，无违法违纪记

录。 

（二）品学兼优，身心健康。学习成绩学分绩点不低于 3.0；学

习目标明确，专业成绩优秀，平时表现优秀。 

（三）2018级相应专业在校全日制本科生。（涉及转专业同学需



在相应转入专业已学习一学期及以上时间。） 

 二、学习形式 

（一）选派类别及交流形式：选派类别为交流生。 

（二）拟申请学校及专业： 

 1.中国农业大学 

可接收专业：农学、动物科学、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、植物保

护、动物医学、农林经济管理、园艺。 

2.华中农业大学 

可接收专业：农林经济管理、园艺、动物科学、农学、园林、农

业资源与环境、水产养殖学、植物保护。 

3.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

可接收专业：植物保护、农林经济管理、动物科学、农学、设施

农业科学与工程、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、动物医学。 

（三）访学期限：一学年。派出时间：2020 年 9 月-2021 年 7 月。 

三、注意事项 

（一）申请材料 

1.南京农业大学本科生访学项目申请表。 

2.本科阶段成绩单。 

（二）交流生管理 

交流生学籍保留在原学校，可在访学学校报名参加全国各类资质

证书考试。学校间互相承认在对方学校所修课程内容、所取得的学分

和获得的相关奖励。 



交流生享受对方在校生的有关待遇。各种评优、奖助学金评定、

困难补助等，由原学校参照接收学校提供的有关学习证明材料进行评

定。 

交流生在访学期间所发生的医疗费用按照学校相关规定回校报

销。交流生将需要负担在访学期间的学费、住宿费、教材费等，由交

流生直接缴纳到接收学校。 

原则上，交流生在访学期间，不能申请出国（境）。 

四、联系方式 

联系人：吴老师，联系电话：84399026 

  

  

南京农业大学教务处 

2020年 7 月 7 日 

 


